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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19 年 7 月 31 日下午 14:30 

地点：上海市鲁班路 600 号江南造船大厦四楼会议室 

 

一、公司董秘介绍到会相关人员、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三、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出让长兴岛土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公司董秘主持投票表决； 

五、与股东交流； 

六、公司董秘宣读表决结果，律师出具并宣读法律见证书； 

七、大会结束。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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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船九院与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二十四局”）组成联合体于 2017 年中标叙永园区综合建设 PPP

项目（以下简称“叙永项目”，相关中标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7-059）。根据中标后签订的《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合作（PPP）模式叙永园

区综合体建设 PPP 项目合同书》相关内容要求，于 2018 年 6 月成立泸州市叙永县中

船九院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叙永中船建设”），叙永中船建设股权情况

如下： 

出资方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备注 

叙永县产业园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叙永投资建设”） 
634 5%  

中船九院 11158 88%  

中铁二十四局 888 7%  

叙永项目采用 PPP 模式进行合作，以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中船九院和中铁二

十四局系该项目的社会资本方，中船九院作为叙永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实施主体，

将与叙永中船建设签订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负责项目的勘察、设计和工程管理。

叙永项目的合作年限为 12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周期为 10 年。 

现因叙永项目进度需要，叙永中船建设作为叙永项目主体已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叙永县支行申请银行贷款，叙永投资建设、中船九院、中铁二十四局根据各自持股比

例为叙永中船建设 2 亿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叙永投资建设提供 1,00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中船九院提供 17,60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中铁二十四局提供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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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目前（不含本次贷款担保），本公司为叙永中船建设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0 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      称：泸州市叙永县中船九院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叙永县叙永镇和平社区永宁大道 42 号（富丽家园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徐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68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经营范围：政府授权范围内的投资、融资、工程建设管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凭资质证经营）；市政基础设施的养护维护。 

（二）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叙永中船建设总资产 6,335.05 万元，负债总额 3.62 万

元，资产负债率 0.06%；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8.57 万元。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叙永中船建设总资产 6,338.80 万元，负债总额-2.03 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9.40 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壹亿柒仟陆佰万元整（¥17,600 万元）、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代理费等。 

担保期限：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 144 个月，保证合同之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 17,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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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借款对叙永项目建设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有利于叙永项目

的顺利推进。该借款的偿还压力在叙永中船建设可承受范围之内，中船九院为叙永中

船建设提供担保是审慎、合适的。 

 

上述内容已经由公司 2019年 7月 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请各位股东进行审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中船九院管理层签订相关保证

合同。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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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出让长兴岛土地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各位股东：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船科技”）自 2016 年完成重大

资产重组后，已于 2018 年制定了公司发展战略，并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为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高科技、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平台。为理顺公司资产，进一步

推进平台建设，公司拟将长兴岛生产基地内 155,516.4 平方米土地（以下简称“长兴

岛土地”）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江南重工有限公司。长兴岛土地经上海

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评估资产范围系上海

市崇明区长兴镇 0008 街坊 108/5、6、7、8 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

155,516.4 平方米。根据长兴岛土地的特点，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进行，经评估，该

部分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27,596,010.00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18,196,041.00 元，增

值率为 328.31%。受让方为：江南重工有限公司。江南重工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江南

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造船”）之全资子公司，本次非公开协

议转让长兴岛土地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南重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林青山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江南大道 988 号办公楼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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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建筑、桥梁等大型钢构加工、销售，石化、冶金、海洋工程、港

口机械等大型成套装备（含起重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特种设备（压力容器、船用

液罐）的加工及销售，船舶特种装置（动力传动装置、定/调距浆等）的设计、制造、

修理和服务，船舶配套设备的设计、制造与服务，船舶内部装饰工程，钢结构、机械、

机电、船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 

（二）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江南重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6,660.17 万元，负债总额

为 8,694.7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5.34%；实现营业收入 26,362.00 万元，净利润 60.85

万元。 

江南重工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公司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 0008 街

坊 108/5、6、7、8 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 155,516.4 平方米）转让

给公司关联方江南重工有限公司，该部分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及定价原则：本次长兴岛土地转让的价格经上海东洲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评估资产范围系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 0008 街坊 108/5、6、7、8 丘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 155,516.4 平方米。根据长兴岛土地的特点，本次评估采用

市场法进行，经评估，该部分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27,596,010.00 元，评估值为人

民币 118,196,041.00 元，增值率为 328.31%。（详见公司公告的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0733 号）。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合同主体：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南重工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经有权国资部门备案的

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 0733 号】确认，标的价格定为人民币 118,196,041 元

（不含流转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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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合同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价款。 

交割：因上述转让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产权证书，但已经在 2016 年转

让给江南重工有限公司，目前上海市要求房地不可分割，因此，中船科技在交割本协

议约定的土地时，还应将当时已经转让给江南重工有限公司的无证房屋一并办理交割

手续，即待上述房屋由中船科技取得权属证书后，与土地一并交割给江南重工有限公

司。 

合同生效条件：1、中船科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转让；2、转让标的取得有权

国资部门的评估备案；3、原土地出让方（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准本次出让。 

其他条款：1、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有权向土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依法裁决。2、转让土地使用期限按原

核定的使用年限为准。期限届满江南重工有限公司可以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办理延续

手续。3、与转让地有关的债权、债务、费用等（如存在），本合同签订前发生的由中

船科技自理，本合同签订后发生的由江南重工有限公司自理，双方互不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交

易合同内容公平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理顺公司

现有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 2019 年利润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上述内容已经由公司 2019年 7月 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现请各位股东进行审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签订相关转让协议并办理转让手续。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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